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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政府 函
地址：407201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三段

99號(文心樓9樓)

承辦人：莊惠雰

電話：04-22289111#13407

電子信箱：n4235@taichung.gov.tw

受文者：臺中市政府教育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8月26日

發文字號：府授稽字第1090204134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重申各機關辦理採購評選案，應落實要求工作小組擬具初

審意見，請查照並轉知所屬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府採購稽核小組108年度年終檢討會議主席指（裁）

示事項辦理。

二、按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第3條規定：「機關成立之工作

小組應依據評選項目或本委員會指定之項目，就受評廠商

資料擬具初審意見，載明下列事項，連同廠商資料送本委

員會供評選參考：一、採購案名稱。二、工作小組人員姓

名、職稱及專長。三、受評廠商於各評選項目所報內容是

否符合招標文件規定。四、受評廠商於各評選項目之差異

性。」，合先敘明。

三、邇來稽核監督發現仍有機關辦理評選作業，工作小組擬具

初審意見時，未先行檢視招標文件規定，以致受評廠商於

各評選項目所報內容是否符合招標文件規定之處產生爭

議；爰請機關確實要求工作小組加強檢視並宜於初審意見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4

041090073875

■■■■■■秘書室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09/08/26

■■■■■■■無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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載明招標文件規定內容，且在相對應項目檢視書寫各評選

項目所報內容是否確為符合招標文件規定。

四、上述工作小組初審意見未予落實之重複性缺失，將列為重

點稽核監督事項。

正本：臺中市政府所屬各機關、臺中市各市立高級中等學校、臺中市各市立國民中小

學、臺中市各市立幼兒園(不含和平區)

副本：

35


